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委員會組織與職掌表
	所屬委員會名稱
	職    掌

	系務會議
	為系所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系所務重大事項

	系課程委員會
	（一）規劃本系必修專業及選修科目。

（二）規劃各分組相關專業學程供學生選擇。

（三）評估課程之內容（分量）、銜接性與學分數是否適當。

（四）規劃檢討本學系學生所需之通識課程。

（五）執行本學系課程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六）執行系務會議或系主任交辦之有關事項。

	系教評會
	(一)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退休及延長服務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項之審議。

(二)教師學術著作及研究發明敍奬之審議。
(三)教師申請至境外機構進修、研究及講學之審議。

(四)主任交議事項之審議。

(五)其他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義務之審議。

(六)其他依法應經本系教評會審（評）議之事項。

審查教授升等案時，副教授級委員應行迴避，其他升等案之審議程序，另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

	系研究發展委員
	（一）研議及規劃本學系系務短、中、長程計畫發展策略。
（二）其他與系務發展之相關事宜。

	推廣教育委員會
	（一）研議本系辦理推廣教育之發展方針及有關法規擬議及修訂。
（二）審議本學系推廣進修教育開設課程及授予學位之進修教育。
（三）審議其他有關推廣教育相關等事宜。

	系產學合作推動委員會
	(一)研擬及推動產學合作相關事宜。

(二)研議建立與產業界之合作方案、發展本系特色。

(三)推動產學合作策略及機制之指導。 

(四)其他有關產學合作事項之審議、督導。

	系實務實習委員會
	一、實習課程之規劃與推動。

二、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機會之選定。

三、擬定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學生實習不適應輔導與轉換。

五、學生申訴與爭議案件之處置。

六、實習成效評估。

七、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八、學生緊急事故、工安職災、勞動權益之檢討。

九、辦理海外實習規劃及合作模式之審核。

十、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學生輔導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委員應負責策劃及執行各該班學生生活、學生業務，並兼任輔導教師。

二、輔導教師並應擔任學生之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學生社團活動輔導等工作。

三、主任委員對於導師所提關於導生之不良習性、過失或其他特殊事項，應協同輔導，必要時得經本委員會決議，提請本校相關單位，請求協助處理。

	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一、研擬及推動本系各項獎助學金之設立事宜。

二、依各項獎助學金設立辦法審核學生申請獎助學金事宜。

三、辦理系務會議決議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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